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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嘉佳卡通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公告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 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奥飞娱乐”）于2020年5月

2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

转让广东嘉佳卡通影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佳卡通”）的股权，完成交易后嘉佳卡通将成

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且为公司关联方。具体内容详见5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的《关

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7）。 

公司于2020年5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嘉佳卡通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广东嘉佳卡通影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佳卡通”）在2020年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4,800万元。公司副董事长蔡晓东先生和董事何德华先生为关联董

事，已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年度金额上限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

内，不需要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 预计公司2020年度与嘉佳卡通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

金额 

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或接受

劳务 
广东嘉佳卡

通影视有限

公司 

广告代理及栏

目制作 
市场价格 4,398 

向关联方出售商品或提供

劳务 
动画片销售 市场价格 402 

合计 4,800 

注： 1、2020年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与嘉佳卡通已发生交易金额为1,655万元； 

2、2019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嘉佳卡通发生广告代理、栏目制作以及动画片销售等交易，合计金

额4,571.37万元。 

（三） 上一年度公司全部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广州奥睿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玩具销售 164.28 

—— 

0.1301 

—— —— 

广州奥睿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授权收入 39.57 0.1013 

广州奥睿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防伪标签销售 0.21 0.0005 

惠州奥晨投资有

限公司 
节目制作收入 9.34 0.3105 

小计 —— 213.40 ——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广东衣酷文化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费 1.37 0.0455 

向关联人

提供场地

租赁 

奥动新能源汽车

科技有限公司 
场地租赁 41.22 1.3702 

广东奥亦乐园科

技有限公司 
场地租赁 11.09 0.3686 

广州奥睿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场地租赁 30.63 1.0182 

小计 —— 84.31 —— 

向关联人

购买产品、

商品 

广州奥睿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广告推介 0.88 0.0011 

广东衣酷文化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T 恤采购 1.02 0.0013 

汕头市力源精密

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模具 61.52 0.0789 

小计 —— 63.42 —— —— —— —— 

合计 362.50 —— —— —— ——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二、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关联方名称：广东嘉佳卡通影视有限公司 

2、注册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知识城）九佛建设路333号941房 

3、法定代表人：钟翠萍 



4、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5-12-07 

6、经营范围：制作、复制、发行：广播剧，电视剧、动画片（制作须另申报），专题、专

栏（不含时政新闻类），综艺（按本公司有效许可证经营）；电视动漫衍生产品的开发；设计、

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展览、展示的策划；国内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

营；国家专营专控商品持有效的批准文件经营）；文化艺术活动、艺术赛事及企业形象策划，

艺术培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4 月 30 日 

总资产 6009.16 

净资产 478.14 

项目 2020 年 1 月至 4 月 

主营业务收入 1390.21 

净利润 -426.63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说明：在股权转让前公司已委派董事蔡晓东、何德华担任嘉佳卡通的董事

职务，且嘉佳卡通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本次与嘉佳卡通发生关联交易，主要由嘉佳卡通提供广告代理业务

及栏目制作服务，公司依据合约按期支付；嘉佳卡通经营状况正常，且向公司采购动画片所涉

及的金额较低，其履约能力较有保障。因此，本次关联交易因嘉佳卡通无法履约而导致公司损

失的风险较小，处于可控范围内。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公允的价格和条件确定交易金额，交易定价政策

和定价依据均应为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二）协议签署情况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额度与有效期内按业务需求与嘉佳卡通签署

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协议。 

在嘉佳卡通股权转让前，公司按照往年惯例由全资孙公司广州奥飞动漫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与嘉佳卡通签署了《广东广播电视台嘉佳卫视2020年广告总代理协议》，双方约定由奥飞品牌

公司代理嘉佳卡通卫视频道相关广告资源，协议期限由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公司负责嘉佳卡通的日常经营管理，并且嘉佳卡通在儿童类上星

卫视中排名较为靠前，具有较强的媒体传播效率，上述关联交易将有利于公司与嘉佳卡通发挥

业务协同效应，可以整合公司在动画内容、儿童玩具、IP授权运营等方面的业务资源，通过嘉

佳卡通进行有效传播，有助于提升公司动漫IP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双方业务发展。 

2、关联交易的公允性：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为基准，交易遵循客观、公正、

公允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3、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嘉佳卡通的关联交易不会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产生对关联人的依赖，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公司及子公司与嘉佳卡通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事项是基于公司 实

际情况需要，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且交易价格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以及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我们对公司及子公司与嘉佳卡通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事项进行了审 查，

认为上述事项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需要，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

重大影响。关联交易的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确定，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以及损害公司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相关表决程序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制度》

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与嘉佳卡通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与嘉佳卡通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事项符合公平、公正、公

允的原则，其定价原则和依据公平合理，是正常的业务经营发展所需，有利于通过嘉佳卡通的

媒体传播效率来提升公司动漫IP品牌的知名度，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

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情形。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奥飞娱乐与嘉佳卡通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事项经过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交易内容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是正常的

日常产品销售和业务经营发展所需，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独

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意见，所涉及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

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3、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与嘉佳卡通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 

的核查意见； 

5、《广东广播电视台嘉佳卫视2020年广告总代理协议》。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三十日 


